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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户口管理办法

的通知  

 
(厦府办〔2009〕314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户口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户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明确和规范本市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的户籍管理，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

例》和本市户籍管理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户口登记、迁移及其管理。 

  第三条 各社会保障性住房小区设立公共户，办理特殊情况下的户口迁移落户。公共户地址不属于

合法固定住所。 

  第四条 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在取得社会保障性住房后，申请人的户口应当迁入其所取得的社

会保障性住房，共同申请人可按本市户籍管理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思明区、湖里区的申请家庭选

择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房源的，在退出社会保障性住房时，原属思明区、湖里区的家庭

成员户口可迁回思明区、湖里区的合法固定住所或社会保障性住房公共户。 

  第五条 申请家庭成员户口在下列住房的，在办理社会保障性住房入住手续前，必须将户口从原址

迁出： 

  （一）公有住房； 

  （二）已退管的侨房、信托房、代管房； 

  （三）经鉴定的危房； 



  （四）单位自管房； 

  （五）其它按规定应退出的政府优惠政策住房。 

  申请家庭成员是户主的，同一户口本的其他成员户口必须同时迁出。 

  第六条 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将户口迁入所承租或购买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的，由社会保障性住房所

在地派出所办理立户，户主应是申请人。 

  第七条 每套社会保障性住房只能设立一户，立户时应在户口本首页上注明“社会保障性住房”。 

非申请家庭成员不得在社会保障性住房挂户。 

  第八条 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满足下列条件的，其亲属可按本市户籍管理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投靠落

户： 

  （一）入住社会保障性住房满一年； 

  （二）无违规使用社会保障性住房行为； 

  （三）无违反小区管理制度和拖欠物业管理费行为； 

  （四）属承租的，无拖欠租金行为。 

  第九条 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亲属投靠落户申请办理程序： 

  （一）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向社会保障性住房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社区居委会初审、公

示后报有关部门进一步审核。 

  （二）有关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属承租的，按《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资格审核和公示。 

  （三）有关部门出具《社会保障性住房户口投靠落户联系单》。 

  （四）申请人持《社会保障性住房户口投靠落户联系单》、《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销售合同》

或《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租赁合同》及相关材料到户籍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投靠落户手续。 

  第十条 社会保障性住房住户退出社会保障性住房时，必须将本户家庭成员户口全部迁出社会保障

性住房。家庭成员无合法固定住所可落户的，可暂时在社会保障性住房公共户落户。 

  退出社会保障性住房后超过二个月不迁出户口的，户籍管理部门应按市公房管理中心出具的《社

会保障性住房住户户口迁移协办函》将其户口迁入社会保障性住房公共户。 

  第十一条 住户将户口迁入社会保障性住房公共户的，在其有合法固定住所后，应按本市户籍管理

规定将户口迁移到其合法固定住所。 

  第十二条 属于本办法第五条情形，户口必须从原地址迁出但暂无合法固定住所可落户的，可将户

口迁入社会保障性住房公共户。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申请家庭成员，包括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 

  第十四条 2006年之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家庭成员的户口立户和迁移参照本办法执行。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公安局、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9年12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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